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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

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其桥梁和

纽带作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3〕44号）取消了民政部对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政审批项目。已有部

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确定为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单位，科技

社团面临走向市场、面对竞争的局面。科技社团具有公益性特

点，适度的税收减免、税收优惠有助于增强科技社团活力，更有

效地促进学科领域发展。

科技社团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社团是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是发展我国科

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科技社团主要以收取会费、社会捐助、

科技咨询服务等经费来源开展活动，属于非营利组织，公益性是

其基本特点，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分配利润。

我国非营利组织实体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建立和发展

起来，他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直接创办，或者从党政机构转变

过来，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科技社团的税收状况

我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等18个税种。对非营利组织的减

免政策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有明确规定。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免税。该条件指：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从事公益性或

者非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

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

事业；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

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

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

会公告；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

权利；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

该组织的财产。

符合这些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其营利性活动取得收入并不

免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

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

入：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除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

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

买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

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根据2013年度中国科协业务主管的188个全国学会年检

报告书，学会的收入主要有：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

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分别占

总收入的3.9%、5.8%、57.3%、8.4%、15.3%、5.0%、4.3%。按规

定，属于免税的是捐赠收入、会费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非免税

的是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和投资收益。

分析188个全国学会2013年度年检填报的收入，免税收入

约占总收入的 25%；非免税收入约占 70.7%；其他收入约占

4.3%，来源各异。

对于免税收入部分，捐赠收入在年检学会中非常不均衡，仅

38个学会有捐赠收入，占20.4%；其中最多的是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数额占全部年检学会总捐赠收入的57.1%。会费收入

和政府补助收入大多数年检学会都有，这两项收入为零的学会

分别占8.6%和16.1%；其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会费收入最高，

中国电子学会政府补助收入最高。

对于非免税收入部分，提供服务收入在年检学会所有收入

中占比重最大，约为57.3%。其中，对绝大多数学会来说，主要

收入是开展学术活动的收入。该项收入同样存在非常明显的不

均衡，仅中华医学会就占全部学会提供服务收入的41.2%；仍然

有9.7%的学会无此项收入。在商品销售收入中，仅19.4%的学

会有此项收入，其中，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为最高，占全部的

64.5%。有投资收益收入的学会数量更少，仅占16.7%；其中，中

华医学会为最高，占全部的34.5%。

通过比较近3年年检学会的收入可以看出，其增长主要体

现在收税收入中，免税收入近3年并无明显增长。

意见建议与结论

目前，对大多数中国科协业务主管学会来说，收入集中在会

费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和提供服务收入。总的来看，免税收入占

学会收入的不足30%，且学会之间差异较大。对此，笔者提出以

下建议。

1）简化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和享受税收优惠手

续办理

根据《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非营利组织要想免税必须同时满足9个条件。只有通过了

财政、国税、地税3个部门共同认定，才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

格。以学会开展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业务为基准，从法律和政策

上，对学会的捐赠、经营活动作出规定。针对各个学会情况，应

明确非营利组织地位，明确可以免税的非营利性业务和需要缴

税的营利性业务，简化学会申报程序。

2）实行阶梯税率

根据相关规定，非营利组织可以开展经营性活动并获取利

润。不同的学会之间存在着经营差异或学科差异，比如：医科类

学会经营状况总体较好，理科类学会则比较困难。由于学会的

收入差别较大，应该扶弱助强，实行阶梯制税率，以期促进各学

科均衡发展。

3）处罚偷税漏税行为

应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学会的行为做出约束，非营利组织的

重要特点是对经营性活动取得的利润分配进行约束，应对非营

利组织的利润分配进行监控。对于营利性活动的收入存在偷税

漏税的学会，应严厉处罚，以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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